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
做好国务院授权用地审批权工作的通知

内政字〔2020〕54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大企

业、事业单位：

为深入实施新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，认真

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》（国发

〔2020〕4 号）精神，承接好相关用地审批权，规范我区建设用地

报批工作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现就做好国务院授权用地审批权工

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授权后用地审批权限

（一）城市分批次报批。呼和浩特市、包头市在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，按照土地利用年度计划

分批次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，国务院授

权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。其中，2020 年以前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

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城市建设用地，尚未实施完毕的，仍可按原途

径报批；2020 年起，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规

模范围内的用地，按照批次用地方式报批。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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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的城市和村庄、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，按土地利用年度

计划分批次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征收和转为建设用地

的，在征地权限内，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；超过征地权限的，

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农用地转用后，土地征收报国务院审批。在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村庄、集镇（旗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除

外）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的宅基地，需要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

且符合相关规定的，由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审批，并报自然

资源部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建设用地备案系统备案，其余事项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出台后衔接。

（二）单独选址报批。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村庄、集

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外的单独选址建设项目，将永久基本农田以

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，国务院授权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。

其中，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征收耕地不超过 35 公顷或其他土

地不超过 70 公顷的，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；征收耕地超过 35

公顷或其他土地超过 70 公顷的，农用地转用经自治区人民政府

批准后，报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。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的，土地征

收和转用同时报国务院批准。

（三）土地预审。国务院或其投资主管部门、中央军委及其

有关部门批准、核准、备案的建设项目，需新增建设用地且不占

用永久基本农田的，自然资源部授权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预审。

二、规范开展土地征收

（一）征收范围。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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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条规定，确需征收集体所有土地的，可依法实施土地征收。

旗县级人民政府要对拟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况严格把关，用

地报批时就有关情况做出说明，确保依法合规。

（二）征收程序。旗县级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规定，履行“调查、评估、公告、

听证、登记、协议”六步土地征收程序，相关前期工作完成后，

方可申请征收土地。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国家和自治区已经受

理的建设用地项目申请，按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继

续完成审批。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已履行“告知、确认、听证”

征地程序的，需按照新的规定完善土地征收程序。土地征收程序

的相关资料在旗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卷宗中留存，用地报批时

由旗县级人民政府就土地征收前期工作有关情况做出说明。

（三）补偿标准。征地补偿标准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的

标准执行。在自治区制定实施被征地农牧民社会保障费用筹集、

管理和使用办法前，各地区先按照现有社保政策执行，并承诺待

相关政策规定实施后将相应被征地农牧民纳入养老等社会保障

体系，确保被征地农牧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、长远生计有保障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各地区要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，认真落实“生

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的要求，严格审查把关，强化全程监管，确

保实施好新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，接住、管好

用地审批权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要加强对各地区报批工作的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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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服务，明确报批要求和标准，切实提高审批质量和效率。自治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要加快研究制定全区被征地农牧民社会

保障费用筹集、管理和使用办法，并指导各地区做好被征地农牧

民社会保障工作。

附件：1.单独选址项目用地盟行政公署/市人民政府请示文

本格式

2.城市分批次用地盟行政公署/市人民政府请示文本

格式

2020 年 6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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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单独选址项目用地
盟行政公署/市人民政府请示文本格式

××盟行政公署/市人民政府文件

（文号） 签发人：××

××盟行政公署/市人民政府
关于××项目建设用地的请示

自治区人民政府：

××项目是××（项目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），于××年××月，

通过××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）用地预审（文号）；××年×

×月，××（发展改革等投资主管部门等）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

（或核准、备案）（文号）；××年××月，××（行业主管部门

或设计审核单位）批复（或审核通过）工程初步设计（文号）；

××年××月，××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）批复环境影响评估手

续（文号）；××年××月，××（水利主管部门）完成了水资

源论证（文号）。工程按××（建设标准或规模）建设，总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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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×亿元。项目实施单位是××（名称），属××企业（项目单

位性质）。

该项目申请用地总面积××公顷，其中，农用地××公顷（耕

地××公顷、林地××公顷、牧草地××公顷、其他农用地××

公顷）、建设用地××公顷、未利用地××公顷。按权属分，集

体土地××公顷，涉及××村(嘎查)、××村（嘎查）等共×个

村（嘎查）；国有土地××公顷，涉及××等共×个国有土地使

用权单位。土地面积准确，地类清楚，权属无争议。

经审查，该项目用地符合《××规划》（规划批复文号）；拟

征收土地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45条规定的××

情形，符合公共利益需要，可以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；××

旗县人民政府依法发布了土地征收启动公告，完成了土地现状调

查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公告及听证、补偿登记和签订征地补偿

安置协议等征地前期工作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认为××（例如社

会风险较低，据实说明），补偿标准符合自治区人民政府××年

批准公布的现行征地补偿标准规定，需安置农牧业人口××人

（其中劳动力××人），拟采取××、××（如：发放安置补助费/

农业安置/社会保障安置/留地留物业安置/用地单位安置/征地

款入股安置等）方式安置；该项目不涉及社保安置农牧业人口（涉

及社保安置农牧业人口的表述为：经××旗/县社保部门审核该项

目涉及社保安置农业人口××人，已落实资金××万元，其中××

万元已缴入当地社保资金专户），××旗县人民政府承诺在自治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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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台被征地农牧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筹集、管理和使用办法等相关

政策后衔接落实相关要求。被征地村组同意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

出具了放弃听证的证明；供地方式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供地政

策，用地规模和功能分区符合土地使用标准；占用林地、草原已

取得××林草局许可（文号）（非林地和草原的表述为：占用的

草地、林地已取得××林草局出具的非草原、非林地说明）；项

目用地不在各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（如果位于自然保护区范围

内，已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同意）；项目用地不在自治区划定

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（或该项目符合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

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

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19〕49 号）规定的××情形，

属可以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项目范围，××旗县人民政府承诺将

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实其空间布局和规划要求（线性基础设施项

目还应明确说明：统筹各类区域基础设施布局，线性基础设施应

尽量并线，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预留基础设施廊道情况）；（矿山及

工业项目还应说明是否涉及水源地保护区、草原保护核心区等情

况）；该项目已取得××（部或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）同意压

覆××等重要矿产资源批复（文号）；该项目不存在违法动工用

地（涉及违法用地的表述为：项目已于××年××月违法动工用

地，处罚标准为××—××万/平方米，实际按××万/平方米进

行处罚，目前已依法查处到位）；该项目不属于因化解政府债务

停建、缓建或缩减建设规模项目、近期防范金融风险而停建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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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造成政府债务风险的项目；该项目用地不涉及信访和行政复

议、行政诉讼问题（如涉及要据实说明信访处置以及行政复议、

行政诉讼结案情况）。

我盟/市对上述情况及所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

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相关规定，该项目征收土地应由自治区人民政府（或国务院）审

批，恳请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（或转报国务院批准）××项目建

设用地。

专此请示，请予批准。

附件：××项目建设用地报件材料

（公 章）

××年××月××日

（联系人：×× 联系电话：××）

其他事宜：“扩权强县”试点旗县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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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城 市 分 批 次 用 地
盟行政公署/市人民政府请示文本格式

××盟行政公署/市人民政府文件

（文号） 签发人：××

××盟行政公署/市人民政府关于××旗县
（市、区）××年度第××批次建设用地的请示

自治区人民政府：

为实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××旗县（市、区）××年度

第××批次建设用地申请用地总面积××公顷，其中，农用地××

公顷（耕地××公顷、林地××公顷、牧草地××公顷、其他农

用地××公顷）、建设用地××公顷、未利用地××公顷。按权

属分，集体土地××公顷，涉及××村（嘎查）、××村（嘎查）

等共×个村（嘎查）；国有土地××公顷，涉及××等共×个国

有土地使用权单位。土地面积准确，地类清楚，权属无争议。

经审查，该批次用地符合《××规划》（规划批复文号），符

合城市分批次用地报批条件；拟征收土地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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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管理法》第 45 条规定的××情形，符合公共利益需要，可

以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；××旗县人民政府依法发布了土

地征收启动公告，完成了土地现状调查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公

告及听证、补偿登记和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等征地前期工作。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认为××（例如社会风险较低，据实说明），

补偿标准符合自治区人民政府××年批准公布的现行征地补偿

标准规定，需安置农牧业人口××人（其中劳动力××人），拟

采取××、××（如：发放安置补助费/农业安置/社会保障安置/

留地留物业安置/用地单位安置/征地款入股安置等）方式安置；

该批次不涉及社保安置农牧业人口（涉及社保安置农牧业人口的

表述为：经××旗〔县、市、区〕社保部门审核该批次涉及社保

安置农牧业人口××人，已落实资金××万元，其中××万元已

缴入当地社保资金专户），××旗县人民政府承诺在自治区出台

被征地农牧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筹集、管理和使用办法等相关政策

后衔接落实相关要求。被征地村组同意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出具

了放弃听证的证明；供地方式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供地政策，用

地规模符合有关土地使用标准；该批次用地不涉及占用水源地保

护区；占用林地、草原已取得××林草局许可（文号）（非林地

和草原的表述为：占用的草地、林地已取得××林草局出具的非

草原、非林地证明）；该批次不存在违法动工用地（涉及违法动

工用地的表述为：该批次已于××年××月违法动工用地，处罚

标准为××—××万/平方米，实际按××万/平方米进行处罚，

目前已依法查处到位）；该批次用地中无因化解政府债务停建、

缓建或缩减建设规模项目、近期防范金融风险而停建项目和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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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债务风险的项目；该批次用地不涉及信访和行政复议、行政

诉讼问题（如涉及要据实说明信访处置以及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

结案情况）。

我盟/市对上述情况及所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

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相关规定，该批次用地应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，恳请自治区

人民政府批准××旗县（市、区）××年度第××批次建设用地。

专此请示，请予批准。

附件：××旗县（市、区）××年度第××批次建设用地报

件材料

（公 章）

××年××月××日

（联系人：×× 联系电话：××）

其他事宜：

1.“扩权强县”试点旗县参照执行。

2.呼、包两市中心城市用地在本模板基础上增加相关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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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内蒙古军区，武警内蒙古总队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自治区高

级人民法院，检察院。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
